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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狮市民政局关于发放 2024 年 11 月份 
低保金、80 周岁以上低保老年人高龄补贴、

低保电费补贴及特困供养金的通知 
 

各镇（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 

为切实保障我市低保对象、特困人员供养对象的基本生活，

现发放 2024 年 11 月份低保金、80 周岁以上低保老年人高龄补

贴、低保电费补贴及特困供养金共计 1799120.64 元。现将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发放标准 

（一）从 2022 年 4 月起，低保标准为每人每月 940 元，资

金采取差额补助方式发放。 

（二）80 周岁以上低保老年人高龄补贴发放标准为每人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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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00 元，从低保对象本人满 80 周岁的次月起开始发放。 

（三）根据福建省物价局、福建省民政厅、福建省电力有限

公司《关于全省城乡“低保户”和农村“五保户”免费电量有关问题

的通知》（闽价商〔2012〕254 号）精神，对全市城乡居民最低

生活保障对象按每户每月安排 15 千瓦时的免费电量，即每户每

月电费补贴 7.47 元。 

（四）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按护理需求进行分类救助，资

金采用全额补助方式发放。其中，分散供养的对象，全自理每人

每月 1418 元、半护理每人每月 1712 元、全护理每人每月 2202

元；机构集中供养的对象，全自理每人每月 2127 元、半护理每

人每月 2568 元、全护理每人每月 3303 元。 

二、发放对象及资金 

（一）根据《福建省民政厅关于印发〈福建省最低生活保障

工作规范〉的通知》（闽民救〔2021〕128 号）、《石狮市人民政

府关于印发〈石狮市低保和特困人员审批权限委托下放工作实施

方案〉的通知》（狮政综〔2020〕27 号）等文件精神，经镇（街

道）审核确认备案，2024 年 11 月份低保对象 1212 户 1935 人，

需发放低保金 1363095 元（详见附件 1）。 

（二）根据《福建省民政厅 福建省财政厅关于做好全省 80

周岁以上低保老年人高龄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闽民保〔2015〕

70 号），2024 年 11 月份 80 周岁以上低保老年人 21 人，需发放

80 周岁以上低保老年人高龄补贴 2100 元（详见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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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根据福建省物价局、福建省民政厅、福建省电力有限

公司《关于全省城乡“低保户”和农村“五保户”免费电量有关问题

的通知》（闽价商〔2012〕254 号），2024 年 11 月份电费补贴发

放对象：石狮市 2024 年 11 月登记在册的低保户 1212 户，每户

电费补贴 7.47 元，需发放电费补贴 9053.64 元。 

（四）根据《福建省民政厅关于印发〈福建省特困人员认定

办法〉的通知》（闽民救〔2021〕127 号）、《石狮市人民政府关

于印发〈石狮市低保和特困人员审批权限委托下放工作实施方

案〉的通知》（狮政综〔2020〕27 号）等文件精神，经镇（街道）

审核确认备案，2024 年 11 月份分散供养特困人员 111 人，需发

放供养金 179742 元（详见附件 4）；集中供养特困人员 80 人，

需发放供养金 245130 元（详见附件 5）。 

三、工作要求 

（一）低保金、80 周岁以上低保老年人高龄补贴和分散供

养特困人员的救助供养金实行社会化发放，由市民政局通过乡村

振兴（扶贫惠民）资金在线监管平台直接发放到对象账户；集中

供养特困人员的救助供养资金，由市民政局通过乡村振兴（扶贫

惠民）资金在线监管平台直接拨付所在机构统一用于供养服务开

支；电费补贴由市民政局采用社会化发放方式直接拨付到对象账

号。 

（二）各镇（街道）要切实掌握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动态，

及时上报调整，确保低保、特困工作规范有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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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石狮市 2024 年 11 月份低保金分配表 

      2.石狮市 2024 年 11 月 80 周岁以上低保老年人高 

龄补贴资金分配表 

      3.石狮市 2024 年 11 月份低保电费补贴资金分配表 

4.石狮市 2024 年 11 月份分散供养特困人员救助供 

养金资金分配表 

      5.石狮市 2024 年 11 月份集中供养特困人员救助供 

养金资金分配表 

 

 

 

                                    石狮市民政局 

2024 年 11 月 11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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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石狮市 2024 年 11 月份低保金分配表 

街道（镇） 保障对象户数

（户） 
保障对象人数

（人） 
需发保障金

（元） 

凤里街道 61 111 86724  

湖滨街道 43 53 46243  

宝盖镇 84 137 95226  

灵秀镇 73 117 81376  

蚶江镇 272 432 308224  

永宁镇 233 350 264449  

祥芝镇 114 196 121510  

鸿山镇 198 311 198160  

锦尚镇 134 228 161183  

合计 1212 1935 1363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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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石狮市 2024 年 11 月份 80 周岁以上 
低保老年人高龄补贴资金分配表 

街道（镇） 补贴对象人数

（人） 
补贴标准            

（元/月·人） 需发补贴（元） 

凤里街道 0 100 0  

湖滨街道 1 100 100  

宝盖镇 0 100 0  

灵秀镇 2 100 200  

蚶江镇 4 100 400  

永宁镇 5 100 500  

祥芝镇 3 100 300  

鸿山镇 3 100 300  

锦尚镇 3 100 300  

合计 21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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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石狮市 2024 年 11 月份低保电费补贴资金分配表 

街道（镇） 
保障对 
象户数 
（户） 

电费补贴 
标  准 

（千瓦时/
月·户） 

电价
（元） 

每户兑现电
费（元） 

需发 
电费补
贴 

（元） 

凤里街道 61 15 0.4983 7.47 455.67 

湖滨街道 43 15 0.4983 7.47 321.21 

宝 盖 镇 84 15 0.4983 7.47 627.48 

灵 秀 镇 73 15 0.4983 7.47 545.31 

蚶 江 镇 272 15 0.4983 7.47 2031.84 

永 宁 镇 233 15 0.4983 7.47 1740.51 

祥 芝 镇 114 15 0.4983 7.47 851.58 

鸿 山 镇 198 15 0.4983 7.47 1479.06 

锦 尚 镇 134 15 0.4983 7.47 1000.98 

合   计 1212       905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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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石狮市 2024 年 11 月份分散供养特困人员 

救助供养金资金分配表 

镇（街道） 分散供养人数（人） 需供养资金（元） 

凤里街道 17 27830 

湖滨街道 4 6554 

宝盖镇 19 29490 

灵秀镇 8 12422 

蚶江镇 0 0 

永宁镇 22 37174 

祥芝镇 21 34188 

鸿山镇 8 12520 

锦尚镇 12 19564 

合计 111 179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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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石狮市 2024 年 11 月份集中供养特困人员救助供养金资金分配表 

镇（街道） 

石狮市慈爱

老人福利院 
石狮市东埔

三村敬老院 

石狮市红景
天雅园老年

公寓 

龙湖镇尚善

养老院 
南安市雪峰

山庄养老院 
泉州泉港仁

安医院 

泉州市百龄
帮养老服务
有限公司 

石狮振狮医
院温晴养护

院 

集中

供养

总人

数 

需供

养资

金

（元） 人数 金额

（元） 人数 金额

（元） 人数 金额

（元） 人数 金额

（元） 人数 金额

（元） 人数 金额

（元） 人数 金额

（元） 人数 金额

（元） 

凤里街道 5 11958 0 0 3 9909 0 0 0 0 0 0 0 0 0 0 8 21867 

湖滨街道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3303 1 3303 

宝盖镇 3 8439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 8439 

灵秀镇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蚶江镇 2 5136 0 0 0 0 1 3303 2 6606 0 0 0 0 0 0 5 15045 

永宁镇 2 4695 0 0 16 50643 0 0 0 0 30 99090 4 13212 0 0 52 167640 

祥芝镇 2 5136 0 0 1 3303 0 0 0 0 0 0 0 0 0 0 3 8439 

鸿山镇 5 12399 1 2127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6 14526 

锦尚镇 0 0 0 0 2 5871 0 0 0 0 0 0 0 0 0 0 2 5871 

合计 19 47763 1 2127 22 69726 1 3303 2 6606 30 99090 4 13212 1 3303 80 245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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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 各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石狮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石狮市民政局 2024 年 11 月 11 日印发 


